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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: 

1.1 对可能具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运行与活动的关键特性进行监测和测量，为环境管理体系运

行情况提供依据，以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。 

2. 范围: 

2.1 本程序适用对环境目标、指标及方案的符合情况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遵守情况等的监测

与测量。 

3. 定义: 

3.1 监测：指在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，按照程序规定的频次和方法对环境目标和指标的实际

环境绩效，其中包括对遵守环境法律、法规所进行的评价。 

4. 职责: 

4.1 品保部负责环境监测仪器的校准与维护工作。 

4.2 环境管理委员会每年一次对环境绩效及有关的运行控制、环境目标、指标、方案的完成

情况及法律、法规遵守情况进行评审。 

5. 方法与步骤: 

5.1 公司无法实施监测的项目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定期请环保机构进行监测，并保存监测数

据，具体排放标准及监测方法见《环境保护适用标准》。 

5.2 品保部依《量規儀器校正與管理程序》对环境监测仪器进行校准和维护，并作好记录。

5.3 环境目标、指标的实现情况: 

5.3.1 環境管理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对环境目标、指标及管理方案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，

并做成“环境目标、指标实施达成跟踪表”。 

5.4 法律、法规的遵守情况 

5.4.1 環境管理委员会每年至少一次根据“法律、法规及标准清单”对照实际监测的结

果及执行情况判定是否符合法律、法规所规定的要求，并在管理评审时说明。

5.5 体系运行情况的监测: 

5.5.1 環境管理代表组织每年至少一次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内部审核。 

5.5.2 環境管理代表组织每年最少一次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评审。 

5.5.3 对监测和测量中发现的不符合项目，依《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》实施改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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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相关文件: 

6.1《纠正和预防措施控制程序》 

7.相關表單: 

  7.1 环境保护适用标准 

  7.2 环境目标、指标实施达成跟踪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
